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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吴起县统计局

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9 日）

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

发〔2022〕22 号）要求，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吴起县认

真扎实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本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度，普查对象

是我县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

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在各镇（街）、各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普查对象

的积极配合，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圆满完成普查试点、

单位清查、普查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

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全县第五次经济普查工作。2023 年 6

月 21 日，县政府成立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在县统计局，统筹部署全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城市社区均建立普查机构，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充分发挥属地

管理作用，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组织保障。全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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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做到人员到位、经费到位、措施

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责，充分发挥各自

职能，强化信息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

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202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全县

二百余名基层普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县行政区域

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

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

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

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

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

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有关数据。这次普查全面

调查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客观

全面的反映了我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生

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为我县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推

进重大决策部署提供了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三、科学规范实施

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严格执行《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着力提升普查的科学性、规范性。

印发《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施方案》《吴起县第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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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工作手册》《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

据审核验收组织实施方案》《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

质量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等业务指导文件，为普查实施提供可

靠的制度保障。对全县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在清查基础上，

进行了普查登记，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

出调查，普查工作规范开展。使用手持移动终端采集数据，支

持普查对象网络自主填报，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应

用，广泛应用行业代码自动识别赋码技术，使用全国统一平台

处理普查数据，确保普查数据生产全过程实行电子化、网络化

处理，有效提升了普查工作质效。

四、确保数据质量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领导小组

办公室认真贯彻执行《普查全面质量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普

查数据质量岗位责任制和问题追溯机制，选优配强普查队伍，

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组织基层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程、

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确保源头数据质量。加强对普

查数据的质量监测分析，坚持边普查、边审核、边检查，逐级

做好数据审核验收，全面开展数据质量检查。

总体来看，我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科学规范有

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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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查结果显示，2023 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2101 个，与 2018 年末（2018 年是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 11.8%，从业人员 27667

人，增长 15.1%；个体经营户 4036 个，从业人员 873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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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吴起县统计局

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9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

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

人单位 2101 个，比 2018 年末增加 221 个，增长 11.8%；产

业活动单位 2286 个，增加 225 个，增长 10.9%；个体经营户

4036 个，减少 687 个，下降 14.5%（详见表 2-1）。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2101 100
企业法人 1448 68.9

机关、事业法人 324 15.4

社会团体 112 5.4
其他法人 217 10.3

二、产业活动单位 2286 100
第二产业 250 10.9
第三产业 2036 89.1

三、个体经营户 4036 100
第二产业 378 9.4
第三产业 3658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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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

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21 个，占 20.0%；批

发和零售业 312 个，占 14.9%；采矿业 256 个，占 12.2%。

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2527

个，占 62.6%；住宿和餐饮业 554 个，占 13.7%；制造业 459

个，占 11.4%。（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2101 100 4036 100

农、林、牧、渔业* 42 2.0 0 0.0
采矿业 256 12.2 0 0.0
制造业 84 4.0 459 11.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4 1.6 0 0.0
建筑业 143 6.8 152 3.8
批发和零售业 312 14.9 2527 62.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3 4.4 24 0.6
住宿和餐饮业 34 1.6 554 13.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9 1.4 27 0.7
金融业 4 0.2 0 0.0
房地产业 47 2.2 0 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46 11.7 80 2.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0 3.3 0 0.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6 4.1 0 0.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1 2.9 182 4.5
教育 81 3.9 0 0.0
卫生和社会工作 26 1.3 0 0.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2 1.5 30 0.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21 20.0 0 0.0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

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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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7667 人，比 2018 年末增加 3622 人，增长 15.1%，其中女

性从业人员 9593 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4089 人，增加 2133

人，增长 109.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23578 人，增加 1489

人，增长 6.7%。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8733 人，其中女性从

业人员 4364 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

位的行业是：采矿业 5790 人，占 20.9%；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5391 人，占 19.5%；教育业 3185 人，占 11.5%。

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

售业 5376 人，占 61.6%；住宿和餐饮业 1455 人，占 16.7%；

制造业 950 人，占 10.9%（详见表 2-3）。

表 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合 计 27667 9593 8733 4364

农、林、牧、渔业* 148 35

采矿业 5790 718

制造业 1208 301 950 32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347 407

建筑业 1724 332 182

批发和零售业 1885 843 5376 288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79 242 7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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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和餐饮业 675 485 1455 80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99 53 53 27

金融业 263 121

房地产业 471 24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64 249 133 2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26 22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76 20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46 66 450 228

教育 3185 2184

卫生和社会工作 1284 91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06 151 61 3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391 1817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

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

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682.98 亿元（不含金融业），比 2018 年末增加 106.88

亿元，增长 18.6%。其中，第二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88.02 亿元，增加 63.19 亿元，增长 12.0%；第三产业企业

法人单位资产总计94.96亿元，增加43.69亿元，增长85.2%。

2023 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

合计 424.01 亿元（不含金融业）,比 2018 年末增加 78.95

亿元，增长 22.9%。其中，第二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362.87 亿元，增加 41.62 亿元，增长 13.0%；第三产业企业

法人单位负债合计61.13亿元，增加37.32亿元，增长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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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

业收入 268.61 亿元（不含金融业），比 2018 年增加 57.64

亿元，增长 27.3%。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 213.52 亿元，

增加 35.25 亿元，增长 19.8%；第三产业营业收入 55.08 亿

元，增加 22.38 亿元，增长 68.4%（详见表 2-4）。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82.98 424.01 268.61

农、林、牧、渔业* 0.30 0.21 0.31

采矿业 515.94 306.62 210.02

制造业 9.23 6.20 6.5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8.08 70.57 21.01

建筑业 7.86 4.94 6.02

批发和零售业 8.33 4.75 7.9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26 6.61 6.20

住宿和餐饮业 1.14 0.69 0.8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66 0.46 0.29

房地产业 8.18 6.48 1.5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02 0.92 1.4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4.68 13.69 3.7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11 1.37 1.9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58 0.31 0.38

教育 0.36 0.11 0.14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3 0.03 0.0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22 0.04 0.1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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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

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

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

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

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

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

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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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

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

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本公报绝对指标数据保留 2 位小数,相对指标数据保留 1

位小数。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相对指标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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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吴起县统计局

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9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二产业(包括工

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374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16.9%；从业人员 8345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62.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371 个，占 99.2%；港

澳台投资企业 1 个，占 0.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8326 人，占

99.8%；港澳台投资企业 17 人，占 0.2%（详见表 3-1）。
表 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74 8345

内资企业 371 8326
港澳台投资企业 1 17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2 2



— 1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256 个，制造业 84 个，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4 个，分别占 68.5%、22.4%

和 9.1%。在工业行业大类中，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金属制

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企业法人单

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67.4%、8.6%和 5.6%。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 5790 人，制造业

1208 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347 人，分别

占 69.4%、14.5%和 16.1%。在工业行业大类中，开采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企业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69.2%、8.1%和 6.1%

（详见表 3-2）。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74 8345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4 12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252 5778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3 6
食品制造业 1 6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 16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 18
家具制造业 1 2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7 15



— 1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 14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 9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12 89
通用设备制造业 1 12
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 42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 17
仪器仪表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 11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32 20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1 676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9 50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 16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23.25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4.1%；负债合计 383.39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5.2%。

2023 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37.55 亿

元，比 2018 年增长 27.8%（详见表 3-3）。
表 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23.25 383.39 237.55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474.35 281.93 180.97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0.04 0.04 0.06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41.56 24.65 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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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0.24 0.08 0.05
食品制造业 0.95 0.93 0.06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01 0 0.01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02 0 0.05
家具制造业 0.04 0 0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02 0.01 0.0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23 1.22 0.09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99 0.53 3.13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4 0.74 0.6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0.54 0.11 0.17
通用设备制造业 0.02 0 0
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48 0.44 1.0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4 0.04 0
仪器仪表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62 1.28 0.1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53 0.81 1.06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84.24 64.17 15.1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5.99 3.32 5.2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7.84 3.08 0.58

（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 3-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纱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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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亿米

化学纤维 万吨

成品糖 万吨

卷烟 亿支

彩色电视机 万台

其中：液晶电视机 万台

家用电冰箱 万台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粗钢 万吨

钢材 万吨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其中：精炼铜（电解铜） 万吨

原铝（电解铝） 万吨

水泥 亿吨

硫酸（折 100%） 万吨

烧碱（折 100%） 万吨

乙烯 万吨

化肥（折 100%） 万吨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 万千瓦

汽车 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 万辆

集成电路 亿块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万台

微型计算机设备 万台

工业机器人 万套

服务机器人 万套

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 万平方米

充电桩 万个

（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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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 3-5。

表 3-5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原煤 亿吨

原油 万吨 508.03

天然气 亿立方米 1.63

发电量 亿千瓦时 13.64

其中：火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水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核能发电量 亿千瓦时

风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13.09

太阳能发电量 亿千瓦时 0.54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143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27.7%；从业人员 1724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64.2%。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143 个，占 10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1724 人，占

100%（详见表 3-6）。

表 3-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43 1724
内资企业 143 1724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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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28.7%，土木工程

建筑业占 44.1%，建筑安装业占 7.7%，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

建筑业占 19.6%。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49.6%，

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37.6%，建筑安装业占 4.9%，建筑装饰、装

修和其他建筑业占 7.8%（详见表 3-7）。

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43 1724
房屋建筑业 41 855
土木工程建筑业 63 649
建筑安装业 11 85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28 13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8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83.2%；负债合计 4.94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53.3%。

2023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02亿元，

比 2018 年下降 15.7%（详见表 3-8）。

表 3-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7.86 4.94 6.02
房屋建筑业 3.92 2.37 2.51
土木工程建筑业 3.17 2.27 2.85
建筑安装业 0.3 0.1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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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0.47 0.15 0.36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

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

人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本公报绝对指标数据保留 2 位小数,相对指标数据保留 1

位小数。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绝对指标数据保留 3位小数,个别相对

指标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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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吴起县统计局

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9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三产业中批发

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
1
312 个，从

业人员 1885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下降 20.6%和 18.8%。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31.7%，零售

业占 68.3%。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

业占 37.0%，零售业占 63.0%（详见表 4-1）。

表 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12 1885

1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

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

构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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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业 99 697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6 17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0 83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 22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 0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1 2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43 300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24 212

贸易经纪与代理 0 0

其他批发业 14 61

零售业 213 1188

综合零售 31 355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4 101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14 65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6 84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27 125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40 197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17 71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26 108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28 82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9.7%。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99.8%

（详见表4-2）。

表 4-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12 1885
内资企业 311 1882
港澳台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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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1 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33亿元，

比2018 年末下降12.0%；负债合计4.75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

36.4%。

2023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98

亿元，比2018 年增长6.0%（详见表4-3）。

表 4-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8.33 4.75 7.98

批发业 3.41 2.18 1.78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0.02 0.00 0.0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0.35 0.19 0.31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0.03 0.00 0.01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00 0.00 0.00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0.01 0.00 0.02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1.97 1.33 0.66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0.60 0.47 0.45

贸易经纪与代理 0.00 0.00 0.00

其他批发业 0.44 0.19 0.33

零售业 4.92 2.57 6.19

综合零售 0.97 0.39 2.51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12 1.06 0.12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0.13 0.0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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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0.43 0.08 0.36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0.33 0.14 0.47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0.96 0.53 1.61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0.29 0.07 0.10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0.45 0.19 0.64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0.25 0.08 0.34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

92个，从业人员1053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27.8%和下降30.3%

（详见表4-4）。

表 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92 1053

铁路运输业

道路运输业 73 825

水上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

管道运输业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11 150

邮政业 8 78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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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

企业占100%（详见表4-5）。
表 4-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92 1053

内资企业 92 1053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9.26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87.8%；负债合计6.61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82.5%。

2023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6.20 亿元，比2018年增长42.9%（详见表4-6）。

表 4-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9.26 6.61 6..20

铁路运输业

道路运输业 8.70 6.06 5.91

水上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

管道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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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0.43 0.44 0.17

邮政业 0.12 0.10 0.12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34 个，从

业人员675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3.3%和下降18.3%。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14.7%，餐饮业

占 85.3%。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

31.1%，餐饮业占68.9%（详见表4-7）。
表 4-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4 675

住宿业 5 210

旅游饭店 2 168

一般旅馆 3 42

民宿服务 0 0

露营地服务 0 0

其他住宿业 0 0

餐饮业 29 465

正餐服务 23 447

快餐服务 4 8

饮料及冷饮服务 0 0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0 0

其他餐饮业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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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10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100%

（详见表4-8）。

表 4-8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4 675

内资企业 34 675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14 亿元，

比2018年末下降11.9%；负债合计0.69 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

46.3%。

2023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0.81

亿元，比2018年下降16.5%（详见表4-9）。

表 4-9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14 0.69 0.81

住宿业 0.74 0.59 0.24

旅游饭店 0.17 0.17 0.22

一般旅馆 0.57 0.42 0.02

民宿服务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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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营地服务 0.00 0.00 0.00

其他住宿业 0.00 0.00 0.00

餐饮业 0.41 0.09 0.57

正餐服务 0.39 0.09 0.56

快餐服务 0.02 0.00 0.01

饮料及冷饮服务 0.00 0.00 0.00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0.00 0.00 0.00

其他餐饮业 0.00 0.00 0.00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29 个，从业人员99 人，分别比2018年末下降9.4%和

持平（详见表4-10）。
表 4-1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9 99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3 20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1 2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5 58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

企业占100%。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100%（详见表4-11）。

表 4-1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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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9 99

内资企业 29 99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0.6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6 倍；负债合计 0.46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45 倍。

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0.29亿元，比2018年增长123.08%（详见表4-12）。

表 4-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0.66 0.46 0.29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0.03 0.01 0.03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0.08 0.03 0.03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55 0.42 0.24

五、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47个，比2018

年末增长23.7%。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2个，比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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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长71.4%，物业管理企业30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2个，

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1.1%和 100%。

2023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471人，比

2018年末增长13.2%。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80人,比 2018

年末下降8%；物业管理企业362人，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9人，

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6.4%和 3.5倍（详见表4-15）。
表 4-1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7 471

房地产开发经营 12 80

物业管理 30 362

房地产中介服务 2 9

房地产租赁经营 2 17

其他房地产业 1 3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100%。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100%（详

见表4-16）。

表 4-1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房地产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7 471

内资企业 47 471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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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18亿元，

比2018年末增长103.5%。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7.49亿元，

物业管理企业0.45亿元，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0.0032亿元，分

别比2018年末增长105.2%、2倍和 3倍。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6.48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194.5%。

2023 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51 亿

元，比2018年下降4.4%（详见表4-17）。

表 4-1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8.18 6.48 1.51

房地产开发经营 7.49 6.03 1.17

物业管理 0.45 0.23 0.31

房地产中介服务 0.003 0.002 0.01

房地产租赁经营 0.24 0.22 0.02

其他房地产业 0.001 0.004

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240个，

从业人员791 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83.2%和 27.4%。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5.4%，商务

服务业占94.6%。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租赁业占7.2%，商务服务业占92.8%（详见表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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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40 791

租赁业 13 57

商务服务业 227 734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100%。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详见表4-19）。

表 4-19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40 791

内资企业 240 791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02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33.6%。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0.19 亿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83 亿元，

分别比2018年末下降52.5%和 52.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负债合计0.92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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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6 亿元，比2018年增长28.1%（详见表4-20）。

表 4-2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02 0.92 1.46

租赁业 0.19 0.12 0.11

商务服务业 2.83 0.80 1.35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

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本公报绝对指标数据保留 2 位小数,相对指标数据保留 1

位小数。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3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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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吴起县统计局

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9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三产业中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70 个，

从业人员 626 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1
56 个，从业人员 373 人

（详见表5-1）。

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6 373

研究和试验发展

专业技术服务业 39 255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7 118

1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

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

构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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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100%。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

业占100%（详见表5-2）。

表 5-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6 373

内资企业 56 373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4.68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1065.1%；负债合计13.69 亿元，

比2018年末增长2108.1%。

2023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3.78 亿元，比2018年增长184.2%（详见表5-3）。

表 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4.68 13.69 3.78

研究和试验发展

专业技术服务业 14.13 13.30 3.54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0.55 0.39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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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

86个，从业人员1076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84.6%和218.3%。

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12 个，比2018年末增长50%；

从业人员623 人，比2018年末增长299.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5.11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1360%；负债合计1.37 亿元，

比2018年末增长4466.7%。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5 亿元，比2018

年增长828.6%。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0.61 亿元，比2018年

末下降71.8%。本年支出（费用）合计0.84 亿元，比2018年增

长600%。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61 个，从业人员246 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9.6%和下

降14.3%（详见表5-4）。

表 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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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61 246

居民服务业 13 28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44 190

其他服务业 4 28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占100%。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内资企业占100%（详见表5-5）。

表 5-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1 246

内资企业 61 246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0.58 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4.9%；负债合计0.31 亿元，

比2018年末增长121.4%。全年实现营业收入0.38 亿元，比2018

年增长22.6%（详见表5-6）。

表 5-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0.58 0.31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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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服务业 0.05 0.02 0.05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0.52 0.27 0.33

其他服务业 0.02 0.02 0.01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教育法人单位81 个，从业人员3185 人，

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9.1%和 7.0%。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

人单位60 个，与2018年持平,从业人员3049 人，比2018年末增

长5.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0.36 亿元，比2018

年末下降58.6%；负债合计0.11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8166.7%。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0.14 亿元，比2018年增长40.0%。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6.24 亿元，比2018年

末增长11.5%。本年支出（费用）合计5.83 亿元，比2018年增

长35.6%。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26 个，较2018

年末增长23.8%,从业人员1284 人，比2018年末增长16.3%。其

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20 个，比2018年末下降4.8%；

从业人员1251 人，增长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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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03 亿

元；负债合计0.03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0.06亿元。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4.31 亿元，比2018年

末下降21.2%。本年支出（费用）合计3.30 亿元，比2018年增

长72.8%。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32 个，

从业人员306 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4.3%和 18.2%。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12个，从业人员208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33.3%和 24.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0.22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4.8%；负债合计0.04 亿元，比2018年

末增长0%。全年实现营业收入0.15 亿元，比2018年下降31.8%。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0.36 亿元，比2018年

末增长63.6%。本年支出（费用）合计0.36 亿元，比2018年增

长63.6%。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年末，全县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

位421个，比2018年末下降8.1%；从业人员5391 人，下降13.0%。



— 39—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24.80 亿元，

比2018年增长66.4%。

注释：

[1]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

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

的法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

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本公报绝对指标数据保留 2 位小数,相对指标数据保留 1

位小数。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绝对指标数据保留 3 位小数,个别相

对指标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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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吴起县统计局

吴起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9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新兴产

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新兴产

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末，全县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法人单位
1
6 个

2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4.0%。其中

新能源产业6 个，占100%。

（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末，全县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业

1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

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

构的法人单位。
2 部分企业从事多个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生产活动，故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9大领域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之和

大于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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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1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8.3%。

二、高技术产业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 年末，全县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0 个。

（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 年末，全县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1 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8.3%。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0.40 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

9.2%。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58

个，从业人员 234 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76 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1

个，占 1.7%；数字产品服务业 15 个，占 25.9%；数字技术应用

业 26 个，占 44.8%；数字要素驱动业 16 个，占 27.6%。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

制造业 14 人，占 6.0%；数字产品服务业 67 人，占 28.6%；数

字技术应用业97人，占41.5%；数字要素驱动业56人，占23.9%。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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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0.24 亿元，占 31.3%；数字产品服务业 0.11 亿元，占

14.4%；数字技术应用业 0.32 亿元，占 42.3%；数字要素驱动

业 0.09 亿元，占 12.0%。

四、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256 个，从

业人员 1075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39.9%和 12.7%；资产总

计 106794.9 万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65.7%。

2023 年末，全县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164 个，从

业人员 725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20.6%和 11.5%；资产总

计 30299.2 万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4.0%；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616.1 万元，比 2018 年增长 10.2%。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

92 个，从业人员 350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95.7%和 15.1%；

资产总计 76495.7 万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806.3%；本年支出

（费用）合计 5752.4 万元，比 2018 年增长 114.8%。

注释：

[1]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

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

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

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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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

源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字创意产业、

相关服务业等领域。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

人单位。

[3]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

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 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

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

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

等 6 大类。

[4]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

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

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 3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

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4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2 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

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

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

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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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 大类。

[6]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 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数

字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个大类。

其中，01-04 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

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

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7]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

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

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3 种类型。

[8]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

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

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

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

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

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

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9]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本公报绝对指标数据保留 2 位小数,相对指标数据保留 1

位小数。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相对指标数据保留 2位小数。


